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做好春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通知 
资政办发〔2023〕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春节将至，民俗用火、农事生产用火活动频繁，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加大，森林火灾风险陡增。为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落实责任，强化组织领导
要从维护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春节期间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性。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机制和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各乡（镇）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分管领导要狠抓落实，确保不发生森林火灾，一旦发生森林火情（灾），要立即集结队伍，迅速扑灭，坚决防止小火酿成大火，强化扑火人员安全防范，确保人员安全、救援安全，严防次生灾害。
二、严格火源管理，切实消除隐患
要严格做到“四个一律”：一律不能携带火种入林，一律不能携带可燃祭奠品入林，一律不能在林区燃放烟花爆竹，一律推行鲜花祭奠、压纸不烧等文明祭祀，严禁上坟烧纸。要针对春节期间新情况、新特点，在所有进山入林路口全部设置检查站点，做好进山人员宣传管理、车辆检查、收缴火种等工作。要组织力量加大巡山巡林，及时发现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对特殊人群要加强监管，严防玩火、弄火、失火引发森林火灾。
三、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以上的天气，由县人民政府派出督导组对各乡（镇）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采取断然措施坚决防范遏制森林火灾的紧急通知》（桂森防〔202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进一步抓严抓实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紧急通知》（桂森防〔2022〕3号）有关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情况开展检查督导，各乡（镇）要确保责任、措施真正落地落实，全面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四、加强宣传教育，营造防火氛围
要将春节期间文娱、宣传活动与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有机结合，广泛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基本知识、正反面典型案例等。森林防火重点乡（镇）、村庄、国有林场内部和进山入林路口等宣传标语标牌必须进一步加密。森林防火重点村庄大喇叭全天候播报，森林防火宣传单发放张贴到林区住户、村民，着力营造群防群治、群策群力的良好氛围。
五、严格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
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强化春节期间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要高度重视智慧林火等多源卫星系统的实时预警，落实卫星热点快速核查和反馈机制，接到卫星预警后，立即派人或督促乡（镇）、村屯人员到现场核查，及时、准确、真实填报热点核查情况，第一时间研判和处理火情。对形成火灾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立即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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